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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18〕83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玉溪市第五届

人大一次会议第20180200号建议的答复

普剑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明确红塔区李棋街道辖区内市政道路管理权限的建议》，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央城市工作会、全省城市工作暨城乡人居环境提升工作会议和玉溪市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为目标，推进城市管理重心下移，通过合理划分和明确市、区城市管理职责范围和权责关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以市为主导、区为重点、街道为基础的城市管理体制，大力提升我市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切实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水平，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局起草了《关于进一步理顺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管理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征求了市直、县区各单位意见建议，并由分管蔡副市长召集相关单位研究后，形成初稿。

城市建设投入机制。中心城区（高新区除外）城市市政道路的主干道由市级负责建设，道路规划红线外的设施由红塔区政府负责，征地拆迁由红塔区负责，资金由市级统筹解决。次干道、支路由红塔区负责建设，资金投入市区按6:4投入；红塔区政府负责乡（街道）、村（社区）、红塔工业园区的市政设施建设以及社区道路、乡村道路建设；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其四至界限范围内的城市道路、城市公共市政设施建设；）职责界定不清晰的以及特殊情况需要建设的，采用一事一议决定。

城市管理投入机制。中心城区城市管理工作统一交由红塔区政府负责。高新区管委会不再承担城市管理职能；高新区龙泉园区城市管理工作由江川区政府负责。市级各相关部门负责建设且位于中心城区范围内的道路、公园绿地等市政设施按属地管理原则交由红塔区政府统一管理。纳入统一管理的相关设施产权归属不变。

中心城区城市管理费按照市区6:4的比例分担，实行动态核算管理。具体金额以2016年度投入额度为基数，由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综合新增纳入管理项目情况测算，经第三方评估后分别报市区政府研究确定。中心城区城市管理经费按比例纳入市区财政局年度预足额保障。高新区片区城市管理费用由高新区管委会每年支付红塔区政府。具体金额由双方共同研究确定。

根据玉溪市委办公室文件《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 玉溪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明确了建成区范围的市容环卫、市政管护、园林绿化管护事项属地管理，管护移交事项采取一事一议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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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人大选联委、市政府办（议案提案科）、红塔区政府。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9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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